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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项目名称：聊城市皮肤病防治院国家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品采购招

标项目 

2、采购人：聊城市皮肤病防治院 

3、项目分包情况： 

包

号 
货物名称 供应商资格要求 预算（元） 

一 

本项目为聊城

市皮肤病防治

院国家公共卫

生服务宣传品

采购招标项目 

1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相

关规定的要求； 

2、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具有

承担本项目的能力； 

3、具有良好的业绩和信

誉，最近三年内经营活动中

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 

 

2 万 

 

4、项目内容： 

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（个） 

1 水杯 1000 

 

5、领取文件： 

（1）时间：2023 年 03 月 07 日至 2023 年 03 月 09 日每日上午 9 时

至 12 时，下午 14 时至 17 时。 

（2）报价文件递交时间：2023 年 03 月 10 日 15 时 00 分至 2023 年

03 月 10 日 15 时 30 分（北京时间） 

（3）地点：聊城市皮肤病防治院会议室 

6、供应商应提供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及以下证件提供

复印件一份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、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副本、组



织机构代码副本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

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一套并加盖公章。 

    报名时的资料查验不代表资格审查的最终通过或合格，供应商最终

资格的确认以询价小组的资格后审为准。 

7、统一性原则：采购小组将按照统一的原则，用同一标准进行评审。 

8、独立性原则：采购工作在采购小组内部独立进行，不受外界任何

因素的干扰和影响；采购小组成员对出具的推荐意见承担个人责任。 

9、保密性原则：采购小组及熟知情况的有关工作人员,将保守采购过

程的秘密及供应商的商业秘密。 

10、综合性原则：采购小组将综合比较、分析、评审各供应商的各项

指标，而不以单项指标的优劣评定成交供应商。 

11、评审方法： 

本次采购采用最低评标价法。 

（1）初步审查:采购小组先组织审查供应商的资格。 

只有经资格审查合格的供应商才能进入报价文件响应性审查阶段。 

（2）响应性审查：采购小组对供应商报价文件中质量标准、交货期

等进行响应性审查。 

采购小组在对报价文件的响应性进行审查时，可以要求供应商对

报价文件中含义不明确、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

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、说明或者更正。供应商的澄清、说明

或者更正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。 

（3）推荐成交供应商候选人： 

采购小组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

商中，按照报价最低推荐 1 名成交供应商。报价相同时，由采购小组

对其报价文件进行比较，质量和服务优者排序在前。 

12、联系方式 

采 购 人：聊城市皮肤病防治院          



地    址：山东省茌平区铝城路 3512 号 

联 系 人： 王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18365707100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03 月 07 日



 

 


